
附件八  ○○直轄市縣(市)政府申請核發教師證書彙整及補助名冊 

編號 姓名 階段別/科目 身分證統一編號 補助金額 備註 

    新臺幣五百元整 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書換

發一般地區教師證書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總金額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 

承辦人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審核校對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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